
杭环审发〔2025〕18号

关于对《内蒙古特米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危险废物贮存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内蒙古特米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拟建危险废物贮存库建设项目位于杭锦后旗陕坝镇东郊工业路50号内蒙古特米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内,中心坐标为东经107°9′5.881″，北纬40°53′51.185″。该项目总投资30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根据《内蒙古特米尔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危险废物贮存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和意见，我分局同意建设，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和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

施工期产生的扬尘、噪声、废水、固废等污染，采取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将施工期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降到最低。

二、运营期

1.危废贮存库采用彩钢箱体成品库房，占地30m2，内部分为15m2固态废物存放区和15m2液态废物存放区，化学废液、废矿物油等液态危险废物分类存放在液态废物存放区，废催化剂、废油桶、废化学药剂容器等固态废物分类存放在固态废物存放区，定期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的单位处置。地面中部纵向设置应急集液槽，箱体外设有阀门废液排口，用于紧急情况的废液排出和收集。危废贮存库地面、裙角、应急集液槽内壁等基础进行防渗，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cm/s；危废贮存库、容器和包装物等按要求设置标志、标识，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危废贮存库配备防爆风机进行通风，厂界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无组织排放限值。

2.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库房隔声、基础减震等措施，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

3.项目建成后投产前完成排污许可证变更，按照规定程序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运行。建设和运行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我分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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